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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门 市 新 会 区 农 业 农 村 局
江 门 市 新 会 区 财 政 局

关于转发《广东省 2024-2026 年农机购置
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（街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：

现将《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财政厅关于印发〈广东省

2024-2026 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粤农农

规〔2024〕13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，并结合我区

实际按下列要求做好 2024-2026 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工作：

一、受理补贴申请

各镇（街）农业农村办公室负责辖区内农机补贴申请受理、

资料初审工作，并加盖部门公章。购机者须到机具使用所在镇

（街）农办申请，并提供相关资料：购机者为农民的须本人携

带身份证原件、本人社保卡及购机发票；购机者为组织的须携

带营业执照原件、与组织名称一致的银行账号原件及购机发票，

购机者为合作社的还须提供最新的工商登记备案资料，社员身

份界定以工商登记部门备案为准，并附《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

补贴机具签收表》；凡申请水产增氧机购机者，及非新会户籍、

非新会注册地的购机者还须提供辖区内承包合同材料；购机价

格在 5000 元以上的需提供非现金方式支付凭证。

二、机具核验

各镇（街）在受理申请后，将购机补贴申请资料和《农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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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申请表（组织）》移交给区农业农村局审

核盖章，审核通过后由区农业农村局、各镇（街）农业农村办

公室负责辖区内机具核验工作。根据《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验

工作要点（试行）》文件精神，对单机（或同一主体购买多台

累计）补贴额 5000 元及以上机具必须进行核验，确保人、机、

票等信息一致，并做好人机合影上传工作；对补贴额 5000 元以

下机具，采取抽查核验方式，核验内容同上。每一批次申请资

料和机具核验结束后，各镇（街）填写《镇（街）农机购置与

应用补贴审核汇总表》并加盖公章上交区农业农村局汇总。

三、其他工作

各镇（街）配合区农业农村局、区财政局实施好农机购置

与应用补贴工作，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，提升政策实施和风

险防控能力；加大补贴政策宣传力度，综合运用各类媒体和多

种宣传方式，通过补贴政策信息上门、指导服务上门等，全方

位开展宣传解读，着力提升政策知晓度和实施透明度；要及时

主动回应购机者关注的重点事项，正确引导舆论，稳定购机者

预期，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群众和农机企业的知情权、监督权；

要健全完善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信息公开专栏，主动接受社会

监督。

附件：1.关于转发《广东省 2024-2026 年农机购置与应用

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》的通知

2.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验工作要点（试行）

3.2024-2026 年广东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办理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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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

4.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补贴机具签收表

5.镇（街）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审核汇总表

江门市新会区农业农村局 江门市新会区财政局

2024 年 10 月 25 日

区农业农村局联系人：汤杰鹏，电话：6668902

区财政局联系人：陈志良，电话：6626266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江门市农业农村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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